
证券代码：

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6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0.33%

，具体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2011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并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2

起至

2012

年

5

月

11

日止，该笔募集资金

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到期。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为：

2011-008

）。

截止

2012

年

05

月

08

日公司已将

20,00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

人。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7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04

月

25

日公布了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2

），公告中第一段文字中

"

会议决议于

2012

年

05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应为

"

会议决议于

2012

年

05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现予以更

正。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在此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2-24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 上午

09

：

00--11

：

00

；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36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中总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

人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20%

。

8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前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

请的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115.86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吴钢与吕卿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2-16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对于控股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

万吨

/

年煤焦油制备

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

"

及公司与北京维达法姆的重大诉讼事项做如下情况说明：

1.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对外披露了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临

-2011-13

号公告）中提到

"

目前爱迪新能源

的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

万吨

/

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

"

处于建设期， 预计于

2011

年底完成主体建设，于

2012

年

4

月左右试车，并于当年

6

月左右正式投产

"

。现项目的办公大楼、

仓库、消防水池、食堂、油罐（成品油及原料油）中控楼、化验楼等主体建筑基本土建完工，项目最核心

的加氢车间目前只完成土建基础，其相关的设备已订货在等待交付的过程中。由于去年底和今年初新

疆当地恶劣的气候原因，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度，预计试车时间和正式投产时间将延迟到明年初。

2.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对外披露了重大诉讼公告 （详见

2011

年

11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公司临

-2011-26

号公告），公司认为由于这项专有技术未能达到合同中约定的商

业化生产条件等诸多原因，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维达法姆公

司，请求法院撤销公司与维达法姆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同时请求法院判令维达法姆公司归还其持有

的北京四环公司

45%

的股权。

目前此项诉讼正在审理之中，法院尚未对此次诉讼进行判决，公司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2-030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30kt/a

苯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的议案》（详

见公司

2012

年

3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辽宁华峰

"

）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与辽阳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合同

编号为

2110002012AH002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取得出让宗地编号为

2012AS007

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12AS007

号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1.

土地位置：辽阳市宏伟区宏伟纬三路南（芳烃基地

2011-8#

地块）

2.

土地面积：

90675

平方米

3.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4.

成交金额：人民币

38,990,000

元

5.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土地主要为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项目建设用地，该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有利于

顺利推动项目后续进展。

三、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层

２

号会议室

３

、会期：半天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二

○

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二

○

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二

○

一一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关于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５

、二

○

一一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６

、关于二

○

一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７

、关于二

○

一二年度聘任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聘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８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

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 登记地点：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层），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４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４ 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四、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总机：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４２８８

直线：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２６０９４８８２

联系人：刘长清、蒋涛

特此通知。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１

二

○

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二

○

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二

○

一一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关于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５

二

○

一一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６

关于二

○

一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７

关于二

○

一二年度聘任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聘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22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国家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需建立并

完善内部控制相关制度。 公司通过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梳理和完善，以期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的同时，实现内部控制实施目标。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4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012

年

5

月

9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6

名，实到董事

6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内部控制手册》（试行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财务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税务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资金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通过《融资管理规定》；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通过《法律事务管理办法》；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通过《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通过《定期会议制度》（试行）；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审议通过《印章管理规定》；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基础系统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应用系统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三、审议通过《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四、审议通过《风险管理办法》；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五、审议通过《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六、审议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七、审议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十、审议通过《房地产项目拓展管理办法》；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十一、审议通过《内部审计制度》；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十二、审议通过《内部举报制度及奖励办法》；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证券投资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废止

2002

年《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及

2010

年《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两

项制度的议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废止

2004

年《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一致通过该议案。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股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作为股权登

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承诺，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

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

承诺自动失效）。

１

、追加对价安排的股票数量：凯迪电力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按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日流通股总股数

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追加对价安排比例为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０．５

股。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

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 在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权证、

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股票等股份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份不同比例变动时，前述

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不变， 但以现有流通股本计算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

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１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５０％

；或者（

２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５０％

；或者（

３

）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３

、追送股份时间：凯迪电力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年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１０

个工

作日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规定的相关程序申请实施

追加对价安排。

４

、追送股份对象：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

东），该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三）追加对价执行情况：未触发追送条件。

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了如下法定承诺：其所持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持有东湖高新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凯

迪电力

＂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通信

＂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武汉城开

＂

）和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科投

＂

）承诺：在前项承诺期期

满后，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凯迪电力、长江通信、武汉城开、湖北科投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２

、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承诺，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

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

承诺自动失效）。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东湖高新

２００７

年财务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

２００８

］

３９８

号）、

２００８

年财务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２００９

］

０７８

号），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均高于

５０％

，没有触发

＂

追送股份

＂

条款。

３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做出如下限售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

确认无需履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在承诺期内所持股份未进行上市交易。

４

、 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做出如下垫付股份承诺： 鉴于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１０

，

５９８

，

４００

股国有法人股和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１７

，

８１７

，

６００

股国有法人股分别出

让给湖北科投，股权转让完成后由湖北科投执行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以上股权转让需在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获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如果无法获得相关批准文件，凯迪电力将代为

执行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未发生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垫付股份情况。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凯迪电力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凯迪电力向联投集团协议转让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３８

，

５８２

，

９０８

股，全部为限售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

。

湖北联投集团承诺在收购完成后，继续履行上述凯迪电力尚未履行完毕的在东湖高新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中所做出的承诺，即：自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东湖高新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同时，联投集团承诺：本次受让凯迪电力所持有的公司

１４％

股权事项自股权过户完成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上市交易。

６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承诺及信息披露

义务，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为除息除权日实施了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７５

，

５９２

，

２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并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实施后公司总

股本调整为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以分配、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凯迪电力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凯迪电力向联投集团协议转让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３８

，

５８２

，

９０８

股，全部为限售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１４％

。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凯迪电力

与联投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述转让股份总额按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布的《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中的总股本变化比例，将该次过户股份数量

由

３８

，

５８２

，

９０８

股相应调整为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股，其他安排和承诺事项不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述股份

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转让过户登记。

３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武汉凯迪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９

，

９１３

，

１２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转增股本

＋６３

，

９３０

，

４９７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协议转让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第三批限售期

满

－２４

，

８０３

，

２９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第五批限售期

满

－２４

，

８０３

，

２９８

湖北省联合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０ 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协议受让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１４

武汉长江通信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４

，

９６４

，

１５２ １６．３２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售期

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０ ０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二批限售期

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转增股本

＋１３

，

９２３

，

９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四批限售期

满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武汉城开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

，

３７１

，

０５２ ７．７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售期

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０ ０

２００9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二批限售期

满

-7

，

591

，

442

湖北省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９１

，

２９５ ５．７７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售期

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０ ０

２００9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二批限售期

满

-2

，

111

，

685

武汉金丹科技有

限公司

９

，

４５２

，

５８０ ３．４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售期

满

－９

，

４５２

，

５８０ ０ ０

合计

１７１

，

５９２

，

２００ ６２．２７ ９４

，

２３７

，

０２２ １９

４

、长江通信、武汉城开、湖北科投和金丹科技承诺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该项承诺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可出售的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５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东湖高新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作出的各项承诺。 东湖高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东湖高新此次部分

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１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５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０

合计

－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５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第一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５０

，

７９１

，

４１０

股；

第二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２３

，

４８２

，

７３７

股；

第三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２４

，

８０３

，

２９８

股；

第四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股；

第五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２４

，

８０３

，

２９８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六次安排限售流通股的上市。

七、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９４

，

２３７

，

０２２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４

，

２３７

，

０２２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４０１

，

８２８

，

９３８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４２６

，

６１６

，

７２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０１

，

８２８

，

９３８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４２６

，

６１６

，

７２６

股份总额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０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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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上午

9:

30

在闰土大厦

1902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以书面、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阮加根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9

名，其中现场到场董事

6

人，独立董事赵万一先生、张天福先生和黄卫星先生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

议以记名投票和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闰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总计

2,000

万美元。

该决议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

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

购付款、生产技改设备及研发设备采购付款等方面。

该决议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的议案》

鉴于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保险粉的销售，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正：

原第十二条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染料、颜料、化工助剂（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减水剂、塑料制品的生产，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塑料制品、五金制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

"

修改为：

第十二条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保险粉

一般经营项目：染料、颜料、化工助剂（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减水剂、塑料制品的生产，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塑料制品、五金制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

"

除上述修改外，章程其他条款未变。

该决议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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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金额

闰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

2,000

万美元。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前公司担保余额为

1,776.9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0.43%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

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相

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闰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闰土国际

"

），为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7

月，注册资本：

480

万美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贸易。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闰土国际合并报表

的总资产

32,493.93

万元，净资产

24,436.12

万元，营业收入

3,588.69

万元，净利润

4,509.83

万元（以

2011

年

12

月

30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港币

=0.8107

人民币元换算）。

2011

年

12

月

31

日闰土国际

本级经审计总资产

8,312.86

万元，净资产

255.05

万元，营业收入

3,588.69

万元，净利润

-148.83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

保金额，公司将在担保发生后及时给予披露。 上述担保期限为自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

年内有效，在该期限内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协议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考虑到闰土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解决闰土国际融资需要，并结合其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后，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闰土国际增加核定担保额度。

因闰土国际本级负债率超过

70%

，故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2

年

4

月

30

日，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核定总额为

40,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审计报告净资产的

9.73%

，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1,776.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

净资产的

0.43%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包括本次核定担保后， 截止

2012

年

5

月

4

日， 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核定总额为

52,571.60

万元（以

2012

年

5

月

7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

=6.2858

人民币元计算），占公司最近一

期审计报告净资产的

12.66%

，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1,776.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净资

产的

0.43%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3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

[2010]655

号文批准，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闰土股份

"

）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382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

民币

31.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03,184,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703,541.86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42,480,458.14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信会报字

(2010)

第

24614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简答》（

2010

年第

1

期）和财

会

[2010]25

号《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规定，公司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由此将与股票发行非直接相关的费用

1,109.18

万元计入

2010

年损益，相应调增募集

资金净额

1,109.18

万元，调增后募集资金净额

215,357.23

万元。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五个募投项目共需资金

999,000,000.00

元。 扣除

五个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

1,154,572,300.00

元。

公司已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合计

705,308,250.00

元， 具体使用情况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0

年第

004

号公告、第

021

号公告和

2011

年第

015

号公告、第

021

号公告、第

025

号公告以及《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1

年第

036

号公告。 截至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司尚可使用

的超募资金余额（不含银行存款利息）为

449,264,050.00

元。

2012

年

3

月

12

日的第三届第十四次董事

会已安排超募资金

26,144.61

万元

(

其中

"

年产

16

万吨离子膜烧碱项目

"

使用超募资金

17,566.40

万元，

配套

"

年产

9

万吨双氧水项目

"

使用超募资金

8,578.21

万元

)

后，超募资金余额为

187,817,950.00

元（不

含银行存款利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

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约定：

"

若实际募集资金满足上述项目投资后尚有剩余，则剩余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为了实现公司董事会设定的

2012

年度经营目标，并给予广大股东以更高的投资回报，公司拟以不

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

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付款、生产技改设备以及研发设备采购付款等方面。

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既可以满足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又可以降低财务

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三、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公司将上述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超募

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从内容和

程序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

认为：公司利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意见认为：

1

、闰土股份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闰土股份履行了相关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

、闰土股份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综上，海通证券同意闰土股份使用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上午

12:

00

在财富广场闰土大厦

1902

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以书面、电话和短信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万晖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

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利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止。

该决议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5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二大股东阮加春提议增加

2011

年度

股东大会议案暨关于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依据《公司章程》、《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大股东阮加春（持有公司股份

36,957,031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

9.64%

） 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了《关于增加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内容

的提案》，要求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的议案》提

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阮加春持股比例为

9.64%

，且两提案内容不超出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提案涉及的程序合法，两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董事会经审核，同意增加上述两提案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根据以上情况，现对《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作补充通知如 下：同意将阮加春提出

的临时提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作为

临时议案提交将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见

2012

年

5

月

1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通知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